附件1

比 选 参 选 函
致：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经认真研究贵单位《关于再次发布监督执法通信服务费项目的比选通知》确定的报名条件和项目需求，我单位符合申报要求，按相关程序参加比选，现报送所需材料，并保证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
          比选参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系                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身份证号：                      ），代表我单位参加你单位监督执法通信服务费项目比选工作的所有相关事宜。

委托书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比选工作全部结束。

参选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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